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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教育局 2022年度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

环境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本部门 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2年，长宁区教育局严格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，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局领导高度

重视，将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作为法治政府建设重要举措，

加强权责清单梳理与改革协调联动，做好政务服务事项清

单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等与权责清单的衔接。严格遵循合法

与合理、效能与便民、监督与责任原则，认真采取各项有力

措施，切实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二、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
根据上级部门通知要求，长宁区教育局对照《上海市行

政许可事项清单》中市教委对行政许可事项的调整，校核相

关事项与内容，积极开展行政许可事项清理调整工作。严格

按照清单实行行政许可，不存在“已取消、下放或者转移的

行政许可事项仍在实施”“以备案、公共服务之名变相实施

行政许可”“实施行政许可清单之外的许可事项”等现象。

2022年长宁区教育局行政许可事项共 10项，受市教委委

托共 2项，分别为“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筹设审批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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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审批”。全年度行政许

可事项合计申请 630件，受理 630件，批准 461件，其中

“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”16件，“校车

使用许可”32件，“教师资格认定”413件。各类行政许可

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，符合法律要求和时限要求，并依

法解答申请人提出的相关问题。不断深化一窗受理。区教育

局主动引导企业和群众到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或利用

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集中受理教育行政审批事项。区教育局

与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，对综合窗口工

作人员就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常见问题（如受理范围、收件

材料等）进行了答疑解惑，并提供了相关业务材料。教师资

格认定审批事项今年9月份开始在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集

中受理。
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
长宁区教育局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，依法对行政许可

对象进行监督管理，依法依规对行政许可事项内容进行公

开。加强与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沟通联系，发现问题时及时

引导和处理，并做好通知发布和宣传相关政策文件工作。深

化数据治理攻坚，按照公共数据“应归尽归”的原则，持续

全量归集教育局制发的存量电子证照，如：《上海市义务教

育阶段学生缓学申请表》、《长宁区教育局关于同意**学校停

止办学并注销办学许可证的批复》、《长宁区教育局关于同意

向***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批复》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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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推进“两个集中”。根据区政府的统一部署，区教

育局行政审批事项向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窗口集中，并对综

合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，保障进驻区行政服务大厅综合

窗口的审批事项受理到位。推进业务流程再造，提升政务服

务标准化和应用水平，进一步压减承诺办理时间，深入推进

服务事项标准化和覆盖度，细化完善已纳入“一网通办”的

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，大力推广电子证照在重点场所的社

会化应用。积极运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，主动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等。

五、监督制约情况

区教育局根据各类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，设置重点环

节办理问答和知识库，通过在线帮办等平台，敞开建议渠道。

主动对外公开内部监督电话、通讯地址及电子邮箱，接收社

会公众、指导单位、监察部门的监督。对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

中的“差评件”，及时开展问题梳理、沟通联系和后续整改。

2022年未发生企业群众投诉举报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

情况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，各类行政许可事项办

理、后续监管要求不断提高，我局行政许可工作机制和制度

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和细化。同时审批人员需要继续加强培

训，加强对于各类数据的分类认识。下一步我局将依照清单

标准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，提高依法行政的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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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和能力，保障和监督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切

实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长宁区教育局

2023年 1月 16日


